西安市灞桥区卫生健康局
关于王某玲非法行医《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公告

[bookmark: _GoBack]王某玲（身份证号码：610111********5021，行医地址：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神鹿坊村四组605号）：经查，2022年6月1日，接市民举报，西安市灞桥区卫生健康局卫生监督员对你在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神鹿坊村四组605号的住所进行检查时，发现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开展诊疗活动，住所也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西安市灞桥区卫生健康局拟作出：１、没收药品；２、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肆仟叁佰元整；3、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的处罚。
2022年8月12日，卫生监督员通过中国邮政邮寄送达，8月17日，卫生监督员接到邮政局退件，原因是拒收。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和《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灞卫医罚〔2022〕5001号），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西安市灞桥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款。
具体缴款方法：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西安市灞桥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开据《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之后以现金支付的形式到执收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３％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灞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６个月内向灞桥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静远 孙秋耐
联系电话：029-83455416
联系地址：西安市灞桥区园丁小区1号楼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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